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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年四月廿一
星期二 28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黄昌聪 邱慧敏

潮起之江，生机盎然。平安是民

心所向，更是发展之基。2004年，浙

江省委高瞻远瞩擘画实施平安浙江建

设战略，开启了平安中国建设省域先

行实践之路。

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不断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夯实

平安建设基层基础为主线，打造了一

系列平安浙江建设标志性成

果，近年来连续3次获评全

省平安建设优秀单位。

透过浙江司法行政系统

这扇窗，串联起一个个鲜活

的场景，平安法治浙江建设

的美好画卷跃然眼前。

坚持法治保障，交出人民
满意的普法与依法治理“答卷”

法治是平安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的

核心利器，而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是加

快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基础工程，

也是实施“八五”普法的题中应有之

义。

（下转8版）

良法促善治，之江大地绘出平安幸福景

近日，在德清县乾元镇中心小学，同学们一起跳花盆、抖空竹、滚铁环等，乐享课间运

动快乐。近年来，该校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课间，让同学们在运动中健康成长。

倪立芳 姜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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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记者 高敏
实习生 黄薇

本报讯 法院领导受聘担任法治副校

长，带动全省法官积极投身未成年人保护；

择优选取105名法官组建法治副校长宣讲

团，制作供给更为丰富、专业的法治课程；

在学校开设“春风心语”法官信箱，架起学

生与法治副校长的互动桥梁……5月27

日，浙江法院“浙里春风·法护‘未’来”未成

年人保护暨“六一走近留守儿童、流动儿

童”法治宣传教育周在湖州市南浔区未成

年人道德法治体验馆正式启动。启动仪式

上，省高院与省教育厅共同发布《法官担任

法治副校长制度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切实

有效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自2023年起，全省法院以“浙里春风

化雨·守护少年的你”为内涵，全面打造“浙

里春风”省域少年法庭品牌，推动全省少年

法庭规模化发展。各地结合实际形成“浙

里春风·红青庭”“春泥护未”“向阳嵊开”等

30余个子品牌，省市县三级少年法庭品牌

矩阵初现雏形。湖州法院创新探索“陪伴

式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机制，建成立体化、

全方位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为全省

法院提供了示范引领。

近年来，浙江法院持续强化法治副校

长队伍建设，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截至

目前共有1040名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为贯彻落实《实施办法》明确的法院院长受

聘制度，活动现场，省高院副院长程建乐、

湖州中院院长肖国耀和湖州6家基层法院

院长、副院长同时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湖

州地区率先实现院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全覆

盖，领头推进全省法院法官担任法治副校

长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法治副校长规范、能动

履职，省高院在全省范围内择优选取105

名法官组成法治副校长宣讲团，并于活动

当天正式成立。宣讲团将紧密贴合未成

年人成长需求，重点开发制作一批校园普

法宣传教育课程，通过“浙江天平”微信视

频号、抖音号面向全社会发布，相关课程

入驻共享法庭普法模块和教育部门视频

学习平台，为全省中小学提供更为丰富、

专业的法治课程供给，进一步激发青少年

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和热情，切实增强法

治意识、培养法治理念，为青少年种下法

治的种子，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法治扣

子”。

为更好架起法治副校长与学生的沟通

桥梁，进一步延伸司法服务触角，省高院创

新法治副校长履职方式，在法官担任法治

副校长的学校开设“春风心语”法官信箱，

让未成年人找到疏解情绪和寻求帮助的窗

口，前移关口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减

少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发生，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引导未成年人提高法律意识

及安全防范意识。活动当天，首批“春风心

语”法官信箱在南浔地区投放，4所学校代

表和4名学生代表分别领取法官信箱与

“春风心语”信封。

未成年人保护宣传周正式启动

浙江法院105名法官组建法治副校长宣讲团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家庭保护处于未成年人保护的“首

位”。当家庭教育缺失、监护责任缺位时，

司法这双“有形”的手如何出手？5月27

日，省高院召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浙江

法院全面准确实施未成年人保护“两法”，

以司法的力量为“花朵”成长护航。

“不利于子女的探望依法中止”

民法典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

协助的义务。”但是，如果探望子女反而给

孩子带来不利影响，怎么办？民法典同时

规定，“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

黄某与郑某的女儿只有两周岁。两人

离婚后，约定女儿由母亲黄某抚养，父亲郑

某每月可探望2次，每月累计探望时长达4

天3夜。谁知，郑某在探望期间，却将女儿

安顿在旅馆居住，还频繁更换住处，拒绝将

女儿送回给黄某。黄某只好通过法院申请

执行才找回女儿。与此同时，黄某提出中

止郑某探望权的申请。

鉴于郑某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照顾女

儿，探望期间带女儿居住的环境差，无法保

证女儿的正常饮食起居，对孩子的生活、教

育甚至心理健康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且未

按约定将女儿送回，发生藏匿女儿的行为，

法院依法裁定中止郑某对女儿的探望权。

“设立探望权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子女

身心健康，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在行使

探望权时，应当首先保障子女的生活安定

和身心健康，并且应按调解书约定的时间

和方式行使探望权。如果行使探望权不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甚至严重损害子女合法

权益时，就应当对探望权的行使给予必要

的限制。”承办法官解释道。

当父母未尽为人父母的天然责任，导

致未成年子女权益受损时，应当采取必要

司法举措。在一起撤销监护权的案件中，

父亲胡某常年游手好闲，沾染赌博恶习，无

稳定工作及收入，还经常打骂儿子小胡，将

小胡反锁在家中，拒绝让小胡上学接受义

务教育。由于小胡的母亲下落不明，祖父

母也体弱多病，在胡某因寻衅滋事罪被判

刑后，在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下，民政局申

请撤销胡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小胡的姑

姑为监护人，法院依法判决支持。

本案中，小胡面临父母先职缺位、隔代照

顾能力不足、物质生活危困等诸多困境，法院

联合检察院、民政局、村委会、妇联等单位，提

前沟通协商，凝聚工作合力，通过司法手确保

未成年人摆脱不合格监护人的“天然束缚”。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法院始终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张某与李某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但

其中一名孩子因早产造成脑部损伤，需长

期康复治疗。因报销医药费等问题发生争

执后，父亲李某离家出走，于是张某起诉离

婚。张某对于离婚没有异议，但在双胞胎

抚养问题上很纠结。她愿意抚养两个孩

子，无奈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确实有限，怎

么解决？ （下转2版）

【新闻1+1】

让女儿住旅馆的父亲被中止探望权 将孩子有份的房子进行抵押被判无效

从典型案例看我省如何“以法之名”守护少年的你


